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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华安乐惠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新增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数米基金” ）协商，决定自2015年12月21日9:30起至2015年12月27日14:30，华安乐惠保本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以下简称“本基金” ：002239）新增数米基金为销售机构,投资者可

在该产品的认购期内到数米基金的网站、客户端办理本基金认购等相关业务。

详情请咨询：

1、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4000-766-123

网址:� www.fund123.cn

2、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50099

网站：www.huaan.com.cn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安年年红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新增深圳富济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深圳富济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深圳富济” ）协商，决定自2015年12月18日起，华安年年红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代码：001994）新增深圳富济为销售机构,投资者可在该产品的

申购期内到深圳富济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申购等相关业务。

详情请咨询：

1、深圳富济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755-83999913

网址:� www.jinqianwo.cn

2、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50099

网站：www.huaan.com.cn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关于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华安中证全指证

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以2015年12月15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

对在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 （场内简称： 证券股A， 基金代码：

150301）和华安中证证券份额（场内简称：证券股基，基金代码：160419）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

务，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5年12月15日， 华安中证证券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截位法保留到小数

点后两位，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华安中证证券份额的场内份额、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经折算

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份额折算比例按截位法精确

到小数点后第9位，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

新增份额

折算比例

折算后基金份额

（参考）净值

折算后基金份额

累计（参考）净值

折算后份额

场外华安中证证券份额

116,954,006.99 0.007079218 1.3545 0.8243 117,781,949.90

场内华安中证证券份额

22,838,114.00 0.007079218 1.3545 0.8243 23,952,602.00

华安中证证券

A

份额

67,296,537.00 0.014158436 1.0000 1.0328 67,296,537.00

注：场外华安中证证券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场外华安中证证券份额；场内华安中

证证券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场内华安中证证券份额；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经份额折算

后产生新增的场内华安中证证券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5年12月17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赎回、转托管（包括场外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

和配对转换业务，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于2015年12月17日上午9:30-10:30停牌一小时，并于2015

年12月17日上午10:30复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

2015年12月17日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12月16日华安华安中

证证券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由于华安中证证券A份

额折算前存在溢价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5日的收盘价为1.025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1.006元，

与2015年12月17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5年12月17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

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由于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华安中证证券份额的场内份额数和华安中证

证券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持有较少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数或场内华安中证证券份额数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

场内华安中证证券份额的可能性。

2、 本基金原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持有人在定期份额折算后将持有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和

本基金基础份额———华安中证证券份额，因此，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一定的变化，由

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

份额的情况，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3、投资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50099

本公司网站： www.huaan.com.cn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关于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定期份额

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华安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华安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于2015年12月15日对在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华安中

证银行A份额（场内简称：银行股A，基金代码：150299）和华安中证银行份额（场内简称：银行

股基，基金代码：160418）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详见

2015年12月1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网站上的《关于华安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年12月17日华安中

证银行A份额即时行情显示前收盘价为2015年12月16日的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

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由于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

2015年12月15日的收盘价为1.020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0.987元，与2015年12月17日的前收盘价

存在较大差异，2015年12月17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关于华安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华安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华安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以2015年12月15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在该日交易结束

后登记在册的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场内简称：银行股A，基金代码：150299）和华安中证银行

份额（场内简称：银行股基，基金代码：160418）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5年12月15日， 华安中证银行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截位法保留到小数

点后两位，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华安中证银行份额的场内份额、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经折算

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份额折算比例按截位法精确

到小数点后第9位，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

新增份额

折算比例

折算后基金份额

（参考）净值

折算后基金份额

累计（参考）净值

折算后份额

场外华安中证银行份额

47,361,745.87 0.020449138 0.7955 0.8118 48,330,252.74

场内华安中证银行份额

3,333,291.00 0.020449138 0.7955 0.8118 17,293,656.00

华安中证银行

A

份额

339,676,990.00 0.040898276 1.0000 1.0325 339,676,990.00

注：场外华安中证银行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场外华安中证银行份额；场内华安中

证银行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场内华安中证银行份额；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经份额折算

后产生新增的场内华安中证银行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5年12月17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赎回、转托管（包括场外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

和配对转换业务，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于2015年12月17日上午9:30-10:30停牌一小时，并于2015

年12月17日上午10:30复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

2015年12月17日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12月16日华安华安中

证银行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由于华安中证银行A份

额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5日的收盘价为1.020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0.987元，

与2015年12月17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5年12月17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

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由于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华安中证银行份额的场内份额数和华安中证

银行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持有较少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数或场内华安中证银行份额数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

场内华安中证银行份额的可能性。

2、 本基金原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持有人在定期份额折算后将持有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和

本基金基础份额———华安中证银行份额，因此，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一定的变化，由

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

份额的情况，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3、投资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50099

本公司网站： www.huaan.com.cn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关于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定期份额

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华安中证全指证

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于2015年12月15日对在该日交易结束后

登记在册的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场内简称：证券股A，基金代码：150301）和华安中证证券份

额（场内简称：证券股基，基金代码：160419）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

法及相关事宜，详见2015年12月1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华

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上的《关于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

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年12月17日华安中

证证券A份额即时行情显示前收盘价为2015年12月16日的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

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由于华安中证证券A份额折算前存在溢价交易情形，

2015年12月15日的收盘价为1.025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1.006元，与2015年12月17日的前收盘价

存在较大差异，2015年12月17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关于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2016年度运作期安排的预告

根据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华安季季鑫” 或“本基金” ）

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约定，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基金管理人” ）负责本

基金的运作期以及集中申购开放期和赎回开放日的具体安排。 为方便投资者提前做好投资安

排，本基金管理人依据约定的原则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办发

明电〔2015〕18号），对2016年全年本基金各运作期以及集中申购期和赎回开放日做出如下安

排，具体事项以届时相关公告内容为准：

2016年华安季季鑫运作期以及集中申购期、约定赎回和赎回开放日安排

运作期

集中申购

开放期

约定赎回

开放期

运作期

起始日

运作期

结束日

赎回

开放日

运作期限

华安季季鑫

2016

年

第

1

期

(2015

年

)

12

月

30

日

12

月

31

日

（

2016

年）

1

月

4

日

1

月

5

日

（

2016

年）

1

月

4

日

1

月

5

日

（

2016

年）

1

月

6

日 （

2016

年）

3

月

29

日 （

2016

年）

3

月

29

日

84

天

华安季季鑫

2016

年

第

2

期

3

月

30

日

3

月

31

日

4

月

1

日

4

月

5

日

4

月

1

日

4

月

5

日

4

月

6

日

6

月

28

日

6

月

28

日

84

天

华安季季鑫

2016

年

第

3

期

6

月

29

日

6

月

30

日

7

月

1

日

7

月

4

日

7

月

1

日

7

月

4

日

7

月

5

日

9

月

28

日

9

月

28

日

86

天

华安季季鑫

2016

年

第

4

期

9

月

29

日

9

月

30

日

10

月

10

日

10

月

11

日

10

月

10

日

10

月

11

日

10

月

12

日

12

月

28

日

12

月

28

日

78

天

重要提示：

1、若出现国家节假日安排的调整、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

可将视情况对2016年运作期以及集中申购开放期和赎回开放日的安排进行调整并提前公告。

2、 投资者可访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huaan.com.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咨询相关情况。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未及时提交相关交易申

请带来的不便。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关于华安月安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2016年度运作期安排的预告

根据华安月安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华安月安鑫” 或“本基金” ）

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约定，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基金管理人” ）负责本

基金的运作期以及集中申购开放期和赎回开放日的具体安排。 为方便投资者提前做好投资安

排，本基金管理人依据约定的原则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办发

明电〔2015〕18号），对2016年全年本基金各运作期以及集中申购期和赎回开放日做出如下安

排，具体事项以届时相关公告内容为准：

2016年华安月安鑫运作期以及集中申购期、约定赎回和赎回开放日安排

运作期

集中申购

开放期

约定赎回

开放期

运作期

起始日

运作期

结束日

赎回

开放日

运作

期限

华安月安鑫

2016

年

第

1

期

（

2015

年）

12

月

23

日

12

月

24

日

12

月

25

日

（

2015

年）

12

月

23

日

12

月

24

日

12

月

25

日

（

2015

年）

12

月

29

日

（

2016

年）

1

月

26

日

（

2016

年）

1

月

25

日

29

天

华安月安鑫

2016

年

第

2

期

1

月

21

日

1

月

22

日

1

月

25

日

1

月

21

日

1

月

22

日

1

月

25

日

1

月

27

日

2

月

24

日

2

月

23

日

29

天

华安月安鑫

2016

年

第

3

期

2

月

19

日

2

月

22

日

2

月

23

日

2

月

19

日

2

月

22

日

2

月

23

日

2

月

25

日

3

月

28

日

3

月

25

日

33

天

华安月安鑫

2016

年

第

4

期

3

月

23

日

3

月

24

日

3

月

25

日

3

月

23

日

3

月

24

日

3

月

25

日

3

月

29

日

4

月

26

日

4

月

25

日

29

天

华安月安鑫

2016

年

第

5

期

4

月

21

日

4

月

22

日

4

月

25

日

4

月

21

日

4

月

22

日

4

月

25

日

4

月

27

日

5

月

26

日

5

月

25

日

30

天

华安月安鑫

2016

年

第

6

期

5

月

23

日

5

月

24

日

5

月

25

日

5

月

23

日

5

月

24

日

5

月

25

日

5

月

27

日

6

月

27

日

6

月

24

日

32

天

华安月安鑫

2016

年

第

7

期

6

月

22

日

6

月

23

日

6

月

24

日

6

月

22

日

6

月

23

日

6

月

24

日

6

月

28

日

7

月

26

日

7

月

25

日

29

天

华安月安鑫

2016

年

第

8

期

7

月

21

日

7

月

22

日

7

月

25

日

7

月

21

日

7

月

22

日

7

月

25

日

7

月

27

日

8

月

25

日

8

月

24

日

30

天

华安月安鑫

2016

年

第

9

期

8

月

22

日

8

月

23

日

8

月

24

日

8

月

22

日

8

月

23

日

8

月

24

日

8

月

26

日

9

月

27

日

9

月

26

日

33

天

华安月安鑫

2016

年

第

10

期

9

月

22

日

9

月

23

日

9

月

26

日

9

月

22

日

9

月

23

日

9

月

26

日

9

月

28

日

10

月

26

日

10

月

25

日

29

天

华安月安鑫

2016

年

第

11

期

10

月

21

日

10

月

24

日

10

月

25

日

10

月

21

日

10

月

24

日

10

月

25

日

10

月

27

日

11

月

24

日

11

月

23

日

29

天

华安月安鑫

2016

年

第

12

期

11

月

21

日

11

月

22

日

11

月

23

日

11

月

21

日

11

月

22

日

11

月

23

日

11

月

25

日

12

月

27

日

12

月

26

日

33

天

重要提示：

1、若出现国家节假日安排的调整、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

可将视情况对2016年运作期以及集中申购开放期和赎回开放日的安排进行调整并提前公告。

2、 投资者可访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huaan.com.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咨询相关情况。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未及时提交相关交易申

请带来的不便。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关于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2016年度运作期安排的预告

根据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华安月月鑫” 或“本基金” ）

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约定，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基金管理人” ）负责本

基金的运作期以及集中申购开放期和赎回开放日的具体安排。 为方便投资者提前做好投资安

排，本基金管理人依据约定的原则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办发

明电〔2015〕18号），对2016年全年本基金各运作期以及集中申购期和赎回开放日做出如下安

排，具体事项以届时相关公告内容为准：

2016年华安月月鑫运作期以及集中申购期、约定赎回和赎回开放日安排

运作期

集中申购

开放期

约定赎回

开放期

运作期

起始日

运作期

结束日

赎回

开放日

运作

期限

华安月月鑫

2016

年

第

1

期

（

2015

年）

12

月

24

日

12

月

25

日

12

月

28

日

（

2015

年）

12

月

24

日

12

月

25

日

12

月

28

日

（

2015

年）

12

月

30

日

（

2016

年）

1

月

27

日

（

2016

年）

1

月

26

日

29

天

华安月月鑫

2016

年

第

2

期

1

月

22

日

1

月

25

日

1

月

26

日

1

月

22

日

1

月

25

日

1

月

26

日

1

月

28

日

2

月

25

日

2

月

24

日

29

天

华安月月鑫

2016

年

第

3

期

2

月

22

日

2

月

23

日

2

月

24

日

2

月

22

日

2

月

23

日

2

月

24

日

2

月

26

日

3

月

29

日

3

月

28

日

33

天

华安月月鑫

2016

年

第

4

期

3

月

24

日

3

月

25

日

3

月

28

日

3

月

24

日

3

月

25

日

3

月

28

日

3

月

30

日

4

月

27

日

4

月

26

日

29

天

华安月月鑫

2016

年

第

5

期

4

月

22

日

4

月

25

日

4

月

26

日

4

月

22

日

4

月

25

日

4

月

26

日

4

月

28

日

5

月

26

日

5

月

25

日

29

天

华安月月鑫

2016

年

第

6

期

5

月

23

日

5

月

24

日

5

月

25

日

5

月

23

日

5

月

24

日

5

月

25

日

5

月

27

日

6

月

28

日

6

月

27

日

33

天

华安月月鑫

2016

年

第

7

期

6

月

23

日

6

月

24

日

6

月

27

日

6

月

23

日

6

月

24

日

6

月

27

日

6

月

29

日

7

月

27

日

7

月

26

日

29

天

华安月月鑫

2016

年

第

8

期

7

月

22

日

7

月

25

日

7

月

26

日

7

月

22

日

7

月

25

日

7

月

26

日

7

月

28

日

8

月

29

日

8

月

26

日

33

天

华安月月鑫

2016

年

第

9

期

8

月

24

日

8

月

25

日

8

月

26

日

8

月

24

日

8

月

25

日

8

月

26

日

8

月

30

日

9

月

28

日

9

月

27

日

30

天

华安月月鑫

2016

年

第

10

期

9

月

23

日

9

月

26

日

9

月

27

日

9

月

23

日

9

月

26

日

9

月

27

日

9

月

29

日

10

月

27

日

10

月

26

日

29

天

华安月月鑫

2016

年

第

11

期

10

月

24

日

10

月

25

日

10

月

26

日

10

月

24

日

10

月

25

日

10

月

26

日

10

月

28

日

11

月

28

日

11

月

25

日

32

天

华安月月鑫

2016

年

第

12

期

11

月

23

日

11

月

24

日

11

月

25

日

11

月

23

日

11

月

24

日

11

月

25

日

11

月

29

日

12

月

28

日

12

月

27

日

30

天

重要提示：

1、若出现国家节假日安排的调整、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

可将视情况对2016年运作期以及集中申购开放期和赎回开放日的安排进行调整并提前公告。

2、 投资者可访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huaan.com.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咨询相关情况。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未及时提交相关交易申

请带来的不便。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002603� � �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15-095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完成股份增持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12月15日接到公司持股5%以

上的股东田书彦女士的通知：田书彦女士已通过相关资产管理计划完成了股份增持承诺，具

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增持承诺

公司于2015年7月14日发布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监

高计划增持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8）， 田书彦女士承诺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择

机以适当价格用自筹资金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总金额不低于10,8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二、本次增持承诺完成情况

2015年7月14日-2015年12月14日，田书彦女士通过《中信证券-002603增持1号-建设银

行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增持公司股份7,966,194股，增持总金额为112,828,466.23元，完成了股

份增持承诺。

本次增持承诺完成后，田书彦女士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为68,966,194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6.12%。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文）等

规定。

2、田书彦女士承诺在本次增持完成后的六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3、田书彦女士本次增持公司股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4、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本次增持计划已全部完成。参与本次增持计划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和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于2015年10月14日完成相关股份增持承

诺，详见2015年10月15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完成股份

增持承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72）。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002603� � � �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15-096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者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参与股东大会决议的重要事项的参与度，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对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5年

12月16日下午14:30�在石家庄高新区天山大街238号以岭健康城会议室采取现场投票、 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12月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和报刊公告。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9人， 代表股份669,508,61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9.3777%，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人，代表股份668,999,653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59.3326%；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4人， 代表股份508,96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451％。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以岭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

律师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通过现场投票、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69,007,3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1%；反对501,

2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3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5506%；反对501,262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4494%；弃权0股。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同意669,007,3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1%；反对501,

2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3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5506%；反对501,262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4494%；弃权0股。

（2）发行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669,007,3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1%；反对501,

2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3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5506%；反对501,262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4494%；弃权0股。

（3）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情况：同意669,007,3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1%；反对501,

2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3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5506%；反对501,262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4494%；弃权0股。

（4）募集资金总额

表决情况：同意669,007,3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1%；反对501,

2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3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5506%；反对501,262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4494%；弃权0股。

（5）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669,007,3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1%；反对501,

2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3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5506%；反对501,262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4494%；弃权0股。

（6）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669,007,3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1%；反对501,

2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3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5506%；反对501,262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4494%；弃权0股。

（7）限售期

表决情况：同意669,007,3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1%；反对501,

2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3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5506%；反对501,262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4494%；弃权0股。

（8）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669,007,3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1%；反对501,

2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3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5506%；反对501,262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4494%；弃权0股。

（9）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669,007,3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1%；反对501,

2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3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5506%；反对501,262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4494%；弃权0股。

（10）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情况：同意669,007,3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1%；反对501,

2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3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5506%；反对501,262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4494%；弃权0股。

（11）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669,007,3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1%；反对501,

2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3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5506%；反对501,262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4494%；弃权0股。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69,007,3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1%；反对501,

2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3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5506%；反对501,262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4494%；弃权0股。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669,007,3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1%；反对501,

2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3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5506%；反对501,262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4494%；弃权0股。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69,007,3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1%；反对501,

2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3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5506%；反对501,262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4494%；弃权0股。

6、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69,007,3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1%；反对501,

2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3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5506%；反对501,262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4494%；弃权0股。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

响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69,007,3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1%；反对501,

2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3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5506%；反对501,262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4494%；弃权0股。

8、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69,007,3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1%；反对501,

2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3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5506%；反对501,262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4494%；弃权0股。

议案1至4经本次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的方式审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见证意见如下：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以岭药业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以岭药业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以岭药业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6日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为旗下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一、根据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金所资管” ）签

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自2015年12月21日起，投资者可在陆金所资管办理国金国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762001)、国金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7601）、国金鑫盈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000439）、国金鑫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749）和国金上证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02020）的开户、申购和赎回等业务。

二、申购费率优惠

从2015年12月21日起，投资者通过陆金所资管办理上述适用基金的申购业务，其申购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具体折扣费率

以陆金所资管为准。原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19031

网址：www.lufunds.com

2、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2000-18

网址：www.gfund.com

四、重要提示

1、投资者在陆金所资管办理本公司旗下上述开放式基金的销售业务应遵循上述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2、本公告仅对增加陆金所资管为本公司旗下上述开放式基金的销售机构予以说明。

3、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

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国金上证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定期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

调整的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国金上证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的约定，国金上证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以2015年12月15日为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对在该

日登记在册的国金上证50份额（场内简称“国金50” 、基金代码：502020）、国金上证50A份额（场内简称“国金50A” 、基金代

码：502021）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详见2015年12月1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上的《国金上证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

公告》。

2015年12月17日国金上证50份额、国金上证50A份额复牌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分别为2015年12月16日的国金上证50

份额、国金上证50A份额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204元、1.000元，2015年12月17日当日国金上证50份额、国金上

证50A份额均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投资于本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并不等于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

得收益。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

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国金上证50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定期

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国金上证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的约定，国金上证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 以2015年12月15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在该日

登记在册的国金上证50份额（场内简称“国金50” 、基金代码：502020）、国金上证50A份额（场内简称“国金50A” 、基金代码：

502021）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5年12月15日， 国金上证50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截位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

产；国金上证50份额的场内份额、国金上证50A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不足1份的零碎份额，按

照投资者零碎份额数量大小顺序排列，零碎份额数量相同的，则随机排列。按照排列顺序，依次均登记为1份，直至完成全部

折算。份额折算比例按截位法精确到小数点后第6位，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 份额折算比例

折算后基金份额净值

（元）

折算后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元）

场外国金上证

50

份额

12,274,744.78 1.007309 1.207 -

场内国金上证

50

份额

4,086,890.00 1.007309 1.207 -

国金上证

50A

份额

2,301,329.00 0.014618 1.000 -

注：场外国金上证50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场外国金上证50份额；场内国金上证50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

场内国金上证50份额；国金上证50A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国金上证50场内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5年12月17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赎回、转托管（包括场外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定期定额投资和配对转换业

务，国金上证50份额、国金上证50A份额复牌，恢复交易。

2015年12月17日国金上证50份额、国金上证50A份额复牌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分别为2015年12月16日的国金上证50

份额、国金上证50A份额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204元、1.000元。2015年12月17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

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国金上证50A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定期份额折算后,原国金上证50A份额持有人将持

有国金上证50A份额和国金上证50份额，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与较高

风险收益特征份额，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变化，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此外，国金上证50份额为跟踪上证50指

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原国金上证50A份额持有人还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

险。

2、由于国金上证50份额、国金上证50A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定期份额折算后，国金上证50份额、国金上

证50A份额均可能出现交易大幅波动的情形。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原国金上证50A份额持有人可通过办理配对转换业务将此次折算获得的场内国金上证50份额分拆为国金上证50A份

额和国金上证50B份额。

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场内的国金上证50份额、国金上证50A份额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

位为1份），不足1份的零碎份额，按照投资者零碎份额数量大小顺序排列，零碎份额数量相同的，则随机排列。按照排列顺序，

依次均登记为1份，直至完成全部折算。

5、投资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本公司客服电话：4000-2000-18

本公司网站： www.gfund.com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

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